企业（其它组织）中标成交手续资料

再次提醒：

请中标企业办事人员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成交手续，若不办理成交手续则视同弃标，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

1、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若不方便带出原件，复印件盖上公章即可）；

2、营业执照复印件（若不方便带出原件，复印件盖上公章即可）；

3、公章；（若不方便带出，有企业授权委托书即可）；
4、若法人不来办理成交手续，由委托人前来办理，需附加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企业授权委托书(盖上公章和手指模，格式如下所示。签名请签正楷，若字迹潦草不清晰，需带回重签)；

5、贵公司（其它组织）办事人员自行汇款成交款余款后，请拨打产权部电话（电话：0752-7121099）告知汇款详情并打印好缴款凭证，告知后携带缴款凭证以及上述证件前往交易中心产权部办理成交手续。
法人授权委托书（参考样本）
法人(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

受托人：                  身份证号：

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兹委托受托人        为我公司(单位)代理人，全权代理我公司(单位)办理××××××项目(注：请务必准确填写竞得项目的完整名称，以示对该项目授权；委托办理多个项目的，须准确填写所涉多个项目的完整名称)成交手续相关事宜。代理人签署的一切与办理上述项目成交手续相关的文件，我公司(单位)均予承认，由此在法律上产生的权利、义务均由委托人享有和承担。

          法人(公司)全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字(或加盖个人印章)：

               年    月    日
